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9月26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180

股票简称

君实生物

股权登记日

2025/9/19

H股股东登记及参会事项请参阅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news.hk）和公司
网站（www.junshipharma.com）刊载的上述股东大会的通告及通函。

二、增加临时提案暨延期召开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一）增加临时提案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1、提案人：熊俊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9月6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董事长熊俊先生在2025年9月15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
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有关规定，
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5年9月1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长熊俊先生

提交的《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新增临时提
案的提议函》，提请公司董事会在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中增加审议《关于公司
2025年H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采纳后建议授予张卓兵先生H股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5年H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采纳后建议授予SHENG YAO（姚盛）先生H股股票期权
的议案》。

（二）股东大会延期召开原因
公司原定于2025年9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因公司统筹工作安排需

要，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基于慎重考虑，为保证股东大会顺利召开，公司决定将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2025年9月29日召开，原股权登记日不变。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暨延期召开事项外，于2025年9月6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
知其他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暨延期召开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9月29日 14点4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平家桥路100弄6号7幢15层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9月29日
至2025年9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请参见公司于2025年9月6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25-049）。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和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修订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建议向一名董事兼主要股东授予A股股票
期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H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或计划管理人办理公司2025年H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5年H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采纳后建议授予张卓兵先生H股股票期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H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采纳后建议授予SHENG YAO（姚盛）先生H股股票期权的
议案

√
√
√
√
√
√
√
√
√
√

（1）特别决议议案：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3、4、5、6、7、8、9、10项议案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4、5、6、7、8、9、10项

议案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4、5、6、7、8、9、10项议

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拟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

东，应当回避表决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 出席2025年9月29日召开

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修订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建议向一名董事
兼主要股东授予A股股票期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H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或计划管理人办理公司2025年H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H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采纳后建议授予张卓兵先生H股股
票期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H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采纳后建议授予SHENG YAO（姚
盛）先生H股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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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延期召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为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同意公司根据实际需要在募投项目实

施期间以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以下简称“自有资金等方式”）先行垫付上述相关支

出，再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相应款项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等额置换公司自有资金等方式已

支付的款项，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人”）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4月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723号），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4,8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25.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12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299.06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118,700.94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

了天健验〔2025〕3-20号《验资报告》。公司（含子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管理，并与保荐人、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中披

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0,000.00万元（含

本数），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根据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25〕3-20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8,700.94万元，少于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对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进行了适当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高精度掩膜版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一期

高端半导体掩膜版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总投资金额

80,001.42

60,464.56

140,465.97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60,000.00

60,000.00

120,000.00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58,700.94

60,000.00

118,700.94

注：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三、使用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原因

因公司募投项目涉及境外采购业务，受到募集资金账户功能限制，需要向境外供应商以

外汇支付款项，无法通过募集资金专户直接进行现汇支付，并且海关进口增值税等税款支出

需由公司与海关绑定的银行账户统一支付，无法通过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为提高运营管

理效率，公司拟根据实际需要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以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先行垫付

上述相关支出，再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相应款项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等额置换公司以自有

资金等方式已支付的款项，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四、使用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具体流程

1、公司财务部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对照募投项目支出内容，定期统计编制以自有

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明细表。

2、公司财务部发起募集资金置换申请流程，经财务负责人审批通过后，将以自有资金等

方式先行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从募集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含子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3、公司财务部建立自有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款项的台账，在台账中逐笔记载募集资金专户

转入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交易的时间、金额、账户等。

4、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采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

式行使监管权，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应当配合保荐人的核查与问询。

五、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

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有利于提高公司运营管理效率，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六、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外汇、

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保荐人发表

了同意意见。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保荐人认为：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使用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38 证券简称：清溢光电 公告编号：2025-045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
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证券代码：605118 证券简称：力鼎光电 公告编号：2025-063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

章程》，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人，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

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鉴于以上董事会结构变动，张军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并经公司于2025年9月

15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决定，选举张军光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

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特此公告。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9 月 16 日

附:张军光简历

张军光，198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物理学学士学位，持

有高级电工证书、中级工程师证书。近十年来一直从事成像光学的光学设计及项目开发相关

工作，历任本公司光学设计工程师、光学设计课长、技术支持工程师，现任本公司研发一部经

理，并兼任公司党支部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军光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4,1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01%，与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3.2.2 所列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情形。

证券代码：605118 证券简称：力鼎光电 公告编号：2025-062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区新美路2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0

363,780,500

88.57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现场由董事长吴富宝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764,000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11,100

比例（%）

0.0030

弃权

票数

5,400

比例（%）

0.0016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759,400

比例（%）

99.9941

反对

票数

16,9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747,400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6,900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16,200

比例（%）

0.0045

4.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840,811

比例（%）

97.8174

反对

票数

7,935,389

比例（%）

2.1813

弃权

票数

4,300

比例（%）

0.0013

4.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841,211

比例（%）

97.8175

反对

票数

7,930,289

比例（%）

2.1799

弃权

票数

9,000

比例（%）

0.0026

4.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838,411

比例（%）

97.8167

反对

票数

7,935,789

比例（%）

2.1814

弃权

票数

6,300

比例（%）

0.0019

4.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840,511

比例（%）

97.8173

反对

票数

7,933,689

比例（%）

2.1809

弃权

票数

6,300

比例（%）

0.0018

4.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843,211

比例（%）

97.8181

反对

票数

7,932,989

比例（%）

2.1807

弃权

票数

4,300

比例（%）

0.0012

4.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831,211

比例（%）

97.8148

反对

票数

7,932,989

比例（%）

2.1807

弃权

票数

16,300

比例（%）

0.0045

4.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843,211

比例（%）

97.8181

反对

票数

7,932,989

比例（%）

2.1807

弃权

票数

4,300

比例（%）

0.0012

4.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5,843,211

比例（%）

97.8181

反对

票数

7,930,989

比例（%）

2.1801

弃权

票数

6,300

比例（%）

0.0018

4.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751,500

比例（%）

99.9920

反对

票数

12,700

比例（%）

0.0034

弃权

票数

16,300

比例（%）

0.0046

4.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管理层对内部制度直接进行简易修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759,100

比例（%）

99.9941

反对

票数

17,100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4,300

比例（%）

0.0012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3,756,900

比例（%）

99.9935

反对

票数

13,700

比例（%）

0.0037

弃权

票数

9,900

比例（%）

0.00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5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898,100

9,891,000

比例（%）

99.8335

99.7619

反对

票数

11,100

13,700

比例（%）

0.1119

0.1381

弃权

票数

5,400

9,900

比例（%）

0.0546

0.1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2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过；

2、议案 1 至议案5均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吓虹、陈晓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和《厦门力鼎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如意大厦11楼会议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2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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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050,900

75.53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秦建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瑞平先生出席；其他高管列席；独立董事候选人丁文英女士、王中华先

生、张网成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174,800

比例（%）

99.6719

反对

票数

857,000

比例（%）

0.3209

弃权

票数

19,100

比例（%）

0.007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32,300

比例（%）

99.7683

反对

票数

600,400

比例（%）

0.2248

弃权

票数

18,200

比例（%）

0.006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30,100

比例（%）

99.7675

反对

票数

602,600

比例（%）

0.2256

弃权

票数

18,200

比例（%）

0.006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377,900

比例（%）

99.7479

反对

票数

647,400

比例（%）

0.2424

弃权

票数

25,600

比例（%）

0.009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议案名称

选举秦建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新娜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高瑞梅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克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吕志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265,233,010

265,242,738

265,242,918

265,233,420

265,232,71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3192

99.3229

99.3229

99.3194

99.319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选举丁文英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王中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张网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得票数

265,244,232

265,231,717

265,231,71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3234

99.3187

99.318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选举秦建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新娜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高瑞梅女士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克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吕志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丁文英女士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中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网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11,716,710

11,726,438

11,726,618

11,717,120

11,716,417

11,727,932

11,715,417

11,715,413

比例（%）

86.5685

86.6404

86.6417

86.5716

86.5664

86.6514

86.5590

86.5589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议案2、3、4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议案5、6为累积投票议案，均已经本次股东会审议

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文苑、杨春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30 证券简称：内蒙新华 公告编号：2025-041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中银大厦40楼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86

1,415,449,096

50.95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权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列席13人；
2、董事会秘书刘国强先生列席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4,129,723

比例（%）

99.9068

反对

票数

836,373

比例（%）

0.0591

弃权

票数

483,000

比例（%）

0.0341

2、议案名称：中银证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4,267,896

比例（%）

99.9165

反对

票数

889,400

比例（%）

0.0628

弃权

票数

291,800

比例（%）

0.020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326,315,791

51,167,467

36,784,638

32,422,114

4,362,524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6.8888

97.5591

92.1818

反对

票数

0

0

889,400

604,300

285,100

比例（%）

0.0000

0.0000

2.3426

1.8184

6.0243

弃权

票数

0

0

291,800

206,900

84,900

比例（%）

0.0000

0.0000

0.7686

0.6225

1.793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中银证券2025年度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的报告

同意

票数

87,813,932

87,952,105

比例（%）

98.5198

98.6748

反对

票数

836,373

889,400

比例（%）

0.9383

0.9978

弃权

票数

483,000

291,800

比例（%）

0.5419

0.327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军、陆勇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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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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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股

东、董事、副总经理 FENG YING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161,459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6.75%。

以上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含上市以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
份），于2023年9月21日起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8月16日，公司披露了《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7）。因自身资金需求，董事、副总经理FENG YING先生计划根据市场情况通过大宗
交易或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540,000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4%。减持期间为2025年9月6日至2025年12月5日。

公司现收到董事、副总经理FENG YING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在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截至2025年9月15日，FENG YING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54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4%。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FENG YING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9,161,459股

6.75%

IPO前取得：9,161,459股

注：所持有的股份包含公司上市以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FENG YING

2025年8月16日

540,000股

2025年9月15日～2025年9月15日

集中竞价减持，540,000股

162.22～173.66元/股

90,652,601.74元

已完成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0.4%

不超过：0.4%

8,621,459股

6.36%

注：表格中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特此公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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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自愿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
ZHIXU ZHOU先生，董事、副总经理FENG YING先生，董事、总经理吴建刚先生及持股5%以
上股东苏州金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不减持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本企业作为公司股东，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内在价值的认可，现作出
以下承诺：本人/本企业承诺自 2025年 9月 16日起未来 6个月内（即 2025年 9月 16日起至
2026年3月15日），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承诺期间如发生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事项产生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承诺期届满后，该
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和规则办理。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承诺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ZHIXU ZHOU

FENG YING

苏州金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建刚

持有数量（股）

9,458,648

8,621,459

8,241,572

18,426

持有比例（%）

6.97

6.36

6.08

0.01

公司董事会将对上述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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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以下简称“2022年回购事项”），

用于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截至2023年1月15日，2022年回购事项

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5,962,219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50%。

2、截至2025年9月12日，公司已将前述回购股份5,962,219股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对应的专用证券账户。至此，2022年回购事项的已回购股份已经全部处

理完成，其用途与回购方案的拟定用途不存在差异。

一、2022年回购事项的实施情况

2022年回购事项的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均包含

本数），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022年1月18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截至2023年1月15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5,962,219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50%，

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2022年1月18日至2022年1月25日，最高成交价为17.33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16.7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01,427,174.14元（不含交易费用），已使用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101,437,328.54元（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2年回购事项已回购股份使用情况的说明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公告，2022年回购事项累计回购股份数量5,962,219股，拟定用途

为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1、“奋斗者”第一期（2024年增补）员工持股计划：使用回购股份 943,712股，占公司当时

总股本的0.0797%，于2024年1月31日完成非交易过户；

2、“奋斗者”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使用回购股份 5,018,507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4255%，于2025年9月12日完成非交易过户。

综上，2022年回购事项已回购股份的用途与回购方案的拟定用途不存在差异。

三、2022年回购事项不存在违反《回购指引》情形的说明

公司2022年回购事项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回购期限及已回

购公司股份处理情况等均符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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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购股份处理公告


